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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
簽署本守則是

否改變簽署人

對客戶、受益

人、股東或其

他利害關係人

既有之權利義

務關係？ 

機構投資人依照守則第三章要求，於其網站及公司治理中心

指定之網站揭露遵循本守則之聲明(「遵循聲明」)，並通知

公司治理中心，即為簽署人。簽署本守則之目的在於使客戶、

受益人、股東或其他利害關係人瞭解機構投資人位於投資鏈

之定位、盡職治理相關政策與實際作為；機構投資人不因簽

署本守則而增加、改變、限制或解除其對於客戶、受益人、

股東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既有之權利義務關係，亦不對機構投

資人之任何投資決策(例如短期買賣有價證券賺取價差或出

售被投資公司持股)作出限制。公司治理中心鼓勵機構投資人

簽署並遵循守則，以增進本身及資金提供者之長期價值，同

時提升我國資本市場之公司治理品質。 

2 

採用「遵循或

解釋」模式之

目的與效力為

何？ 

「遵循或解釋」起源於英國，在世界各地尤其歐洲地區常被

採用做為實施公司治理規範的一種方式。遵循或解釋之目的

在於使本守則保有彈性與靈活度，同時避免形式化的遵循，

以激發簽署人精進其盡職治理方式。本守則非屬法規，亦無

罰則，簽署人對部分原則無法遵循者，需於其遵循聲明內，

或併於其網站或營業報告書、年報等報告內提供合理解釋；

惟相關揭露務須秉持誠信透明原則。 

3 

簽署人對被投

資公司未公開

資訊之取得與

運用是否有所

規範？ 

本守則並非要求機構投資人不可取得被投資公司內部資訊。

機構投資人與被投資公司對話與互動之過程，若獲悉可能重

大影響被投資公司股票價格之未公開資訊，則應依相關法規

辦理，如善盡保密義務、避免造成內線交易等。 

4 

對於持股金額

或比率不高的

公司，盡職治

理之程度是否

得有差異？ 

機構投資人運籌資金龐大，投資對象眾多，為使資源作最有

效率的運用，以提升所擁有或管理資產之長期價值，機構投

資人對被投資公司的關注、對話與互動程度得考量成本與效

益而有所差異。本守則業於指引 2-5、3-2、4-1、4-2、5-1、

5-3、6-3等處納入重大性與成本效益之考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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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

利益衝突管理

可能之態樣與

管理方式為

何？ 

指引 2-3列舉兩種常見的利益衝突態樣如下： 

1. 機構投資人為其私利，而為對客戶或受益人不利之決策

與行動。 

2. 機構投資人為特定客戶或受益人之利益，而為對其他客

戶、受益人或利害關係人不利之決策與行動。 

惟實務上，尚須考量機構投資人之員工可能造成之利益衝

突，例如機構投資人員工為自身利益而犧牲被投資公司、客

戶或受益人之利益，或致使機構投資人負擔不合理的費用或

成本。 

 

利益衝突管理方式包含落實教育宣導、權責分工、資訊控管、

監督機制、合理薪酬制度等，為落實利益衝突管理，機構投

資人宜定期對政策之實施情形進行檢討改善。 

6 

若簽署人無法

參與股東會或

進行投票，是

否不符合守則

要求？ 

本守則鼓勵簽署人妥善行使其持有或受託管理股票之投票

權，亦尊重不同投資人可能對同一議案有不同看法，甚至客

戶與受益人之間亦可能有不同意見；簽署人考量客戶、受益

人及被投資公司共同長期利益後進行投票決策，即符合本守

則之精神。若機構投資人評估投票無法表彰或增進客戶與受

益人之長期利益(例如已決議於股東會前出清持股)，亦可不

進行投票。 

7 

與被投資公司

對話及互動之

方式與程度如

何才算適當？ 

機構投資人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之方式各異，程度上亦

有差別。遵循指引 4-2列舉部分對話與互動方式如下，但並

未依照程度進行排序： 

1. 與經營階層書面或口頭溝通； 

2. 針對特定議題公開發表聲明； 

3. 於股東會發表意見； 

4. 提出股東會議案； 

5. 參與股東會投票。 

 

無論透過何種方式與被投資公司對話與互動，目的都在於與

被投資公司在長期價值創造上達成共識，以提升機構投資人

所擁有或管理之資產價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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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

當客戶或受益

人針對同一議

題有不同意見

時，機構投資

人如何處理？ 

針對同一議題，各方利害關係人往往有不同意見，本守則目

的在於透過對被投資公司之關注、對話、互動，增進機構投

資人及資金提供者之長期價值，為達到此一目的，機構投資

人應瞭解並尊重客戶或受益人之需求與意見，惟仍須秉持己

身專業，從如何提升所擁有或管理資產整體之長期價值來進

行各項決策(包含投資決策或股東會議案投票決策等)。 

9 

履行盡職治理

之情形相關紀

錄與保存是否

有規範？ 

本守則非屬強制性法規，簽署人得自行決定紀錄項目與留存

時間，為達到長期分析與比較目的，建議相關紀錄至少留存

三至五年為宜。 

10 

若客戶與受益

人眾多，且合

約內無明訂提

供履行盡職治

理情形之內容

與頻率，如何

符合原則六之

要求？ 

為促進機構投資人與客戶或受益人之溝通，並落實盡職治

理，機構投資人基於客戶或受益人之合約或要求，宜定期向

客戶或受益人揭露履行盡職治理守則之情形。 

 

若客戶與受益人眾多，或合約內並未明訂提供履行盡職治理

之情形之內容與頻率者，參考指引 6-3，宜每年於機構投資

人之網站或併於營業報告書、年報等報告內揭露履行盡職治

理之情形。同時，為避免形式化或過度量化之比較，盡職治

理之情形揭露必須兼顧質與量。例如有關簽署人參與股東會

或投票情形，以及與管理階層持續溝通以達成共識，合作改

善公司治理品質、促進被投資公司永續發展等。 

11 

金融控股公司

是否得為簽署

人？或者應由

旗下各子公司

分別為簽署

人？ 

金融控股公司投資主要屬控制性持股及長期投資，對於金控

業者應由金控公司擔任簽署人，或由旗下各子公司分別簽

署，本守則無特別要求；但必須強調金控旗下各金融業之盡

職治理相關政策可能有所差異。金控公司為集團母公司，在

建立盡職治理之文化與重視長期風險與績效之價值觀有領導

作用，若由旗下各子公司分別簽署並訂定相關政策，金控公

司宜對各子公司盡職治理與揭露情形進行監督。 

12 

指引 5-4所謂

各類議案，大

致如何區分？ 

參考現行法規，股東會議案類型大致可區分為以下項目： 

1. 營業報告書與財務報告之承認； 

2.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； 

3. 章程或作業程序修訂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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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董監事選舉； 

5. 董監事解任； 

6.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； 

7.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； 

8. 低於市價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； 

9. 庫藏股低於實際平均買回價格轉讓員工； 

10. 公司解散、合併、收購、股份轉換或分割； 

11. 增資(盈餘/資本公積/紅利分派轉增資或現金增資發行

新股)； 

12. 私募有價證券； 

13. 減資/現金減資 (彌補虧損或現金退還)； 

14. 行使歸入權； 

15. 其他。 

 

機構投資人得參考上述分類，揭露過去特定期間針對各類議

案贊成、反對及棄權之情形，例如：「○○年度，營業報告

書與財務報告之承認案，總投票數○○○票，贊成○○票(○

○%)，反對○○票(○○%)，棄權○○票(○○%)。」 

 

除此之外，機構投資人亦得揭露對個別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議

案之贊成、反對與棄權之情形，得不揭露個別票數以避免洩

漏投資組合。例如：「○○公司○○年度股東常會，議案一

___，贊成。」若適用分割投票，得分別揭露贊成與反對之比

率。 

 

簽署盡職治理守則的機構投資人，且使用集保結算所「股東

e 票通」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(www.stockvote.com.tw)行使表

決權者，預計得自 106 年 9 月起透過電子投票平台，查詢與

下載按上述分類的股東會投票統計資料，作為投票紀錄揭露

之參考。 



「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」問答集 

106年 2月 15日更新 

編

號 
問題 回覆 

13 

指引 3-2所列

舉機構投資人

針對被投資公

司之關注項目

與資訊類型，

是否應全部皆

關注？ 

指引 3-2指出，機構投資人宜「考量投資之目的、成本與效

益，決定所關注資訊之類型、程度與頻率」；因此，對不同

的投資對象或投資策略，關注之資訊可能亦有不同，守則並

不要求機構投資人關注所有指引 3-2所列之資訊。 

若部分被投資公司未揭露特定重大資訊，也可以使機構投資

人評估被投資公司風險的辨認能力與資訊透明度，機構投資

人亦得進一步要求公司揭露，達到強化資訊透明之效。 

 

 


